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選送青年赴新南向國家深度研習實施計畫 

切結書 

本人               所提（計畫名稱）                        ，獲得教育部青

年發展署選送青年赴新南向國家深度研習實施計畫補助，特立本切結書，約定事項如

下： 

 

一、 本人已確實詳細閱讀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選送青年赴新南向國家深度研習實施計畫，

並願遵照該計畫辦理。 

二、 本人保證將確實履行出國深度研習、繳交報告及返國服務等義務，如有未履行之情

事，本人將自願繳回相關補助款。 

三、 本人保證圖文或影像（以下簡稱本著作）為自行原始創作，如侵權確定，概由本人

自行負擔法律責任，並願依規定取消獲補助資格，並追回補助款。另圖文或影像之

著作財產權，無償同意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可不限次數、年限、地區、方式、媒體／

載體加以發表利用，或運用至各項公益宣傳、推廣、展覽、網站及出版時使用，個

人部落格及網站內容，亦可作連結及轉載，並同意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對本計畫相關

內容具修改及調整之權利，不另行支付費用。 

四、 本切結書所載內容屬實，本人並恪遵本切結書及本計畫之權利及義務；所載內容如

有不實或未恪遵義務時，本人同意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立切結書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5 


